
县级会计继续教育要与硬指标挂钩会计从业资格证考试 PDF

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，建议阅读原文

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647/2021_2022__E5_8E_BF_

E7_BA_A7_E4_BC_9A_E8_c42_647162.htm id="mar10"

class="tb42"> 会计人员继续教育（简称继教）是完善会计人员

知识结构，提高业务能力、职业道德水平和创新能力的教育

。它作为正式教育的一种补充形式，在提高我国会计人员素

质方面日益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。 为促进这一工作，更好

地为县级会计人员服务，笔者在思考后提出如下改进建议。 

分级落实管理权限与制度 在财政部《会计人员继续教育规定

》(财会〔2006〕19号)（简称《规定》）第二章的“管理体制

”部分，没有提及县级工作，也没有规定县级在继教管理中

应行使哪些职责。然而，在笔者所在省内，县级（含县级市

）持《会计从业资格证书》上岗的会计人员就约占省持证人

数的1/3。 因此，如果《规定》上没有明确继教管理工作的职

责，就可能制约县级继教工作的开展。 笔者建议，应适当对

《规定》进行修改，完善配套的管理体制，赋予县级继教工

作相应权限，形成国家、省、市、县财政部门和会计人员所

在单位的“5级”管理体制，体现统一规划、分级管理的原则

。 同时，针对县级继教工作师资力量普遍较弱、承担中级以

上继教任务的师资较为缺乏的问题，笔者建议实行国家级、

省级、市县级和单位级“4级”教学模式，分级落实责任，强

化管理。 更新教学形式与考评效力 目前，县级继教采用的是

单一的面授形式，这样一来，往往会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

，流于形式，质量低下，难以很好地达到继教的目的。 笔者

认为，继教的教学形式应朝多样化、现代化的方向发展，应



实行网络远程教育（在当地财政部门会计管理机构登记备案

）与集中面授、学历教育、资格考试和参与学术科研交流相

结合的“1 4”的教育形式。这种新的授课方式，既突破了传

统的单一面授形式，又灵活机动，不但方便学员随时学习，

也能更好地提高教学质量。来源：考试大的美女编辑们本文

来源:百考试题网来源：www.100test.com来源：考试大的美女

编辑们 尽管目前《规定》中有相关的考核措施，但笔者还是

认为对拒不参加继教人员的处理尚缺乏有力的约束机制。 笔

者建议，可在保留《规定》中相关条款的基础上，实行“六

不制度”：对会计人员的任用采用“任命制”，以保持会计

人员人事的相对独立性、稳定性；激活“颁发会计人员荣誉

证制度”，并与继教考核结果相挂钩，对连续2年未参加继教

的人员不予颁发《会计人员荣誉证书》；对未能完成年度

（24小时）继教任务的人员，也不予办理《会计从业资格证

书》登记，不允许其参加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报名；对连

续2年未接受继教或连续2年未按有关规定完成继教学时的会

计人员，视为不具备会计从业资格而自动离岗；对连续3年未

接受继教或连续3年未按有关规定完成继教学时的会计人员，

由财政部门吊销《会计从业资格证书》，5年内不允许其从事

会计工作；会计人员所在单位将会计人员参加继教情况作为

会计人员任职、晋升的依据之一。 让继教成效与单位工作挂

钩 目前，单位领导非常支持本单位继教的不多，特别是企业

领导支持公费为会计人员进行继教的比例就更低了。在这种

情况下，会计人员终日陷于繁忙的事务之中，有的是无暇参

加培训，有的是由于单位不安排而参加不了继教。如笔者所

在地区的大多数单位的领导都没有把对继教工作的认识提高



到应有的高度，往往把会计人员接受培训当作一种额外的工

作，将费用当成一种额外的支出，对继教工作产生极为消极

的影响。 由于所在单位对继教工作的态度关系着这个单位继

教工作能否顺利开展并取得满意效果，因此，笔者建议实行

“5项”挂钩制度：将继教与开展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化考核挂

钩；将继教与行政事业单位账户设立、经费拨款挂钩；将继

教与企业营业执照年检、贷款证年检挂钩；将继教与一般纳

税人申报挂钩；将继教与会计人员应该享受的教育权利挂钩

，签订人事招聘合同时，要有继教时间的法定条款。 让培训

制度顺应会计人需要 我国目前的继教对象是全体持有《会计

从业资格证》的会计人员，这其中也包括了取得初级以上会

计专业技术资格的会计人员。而据笔者了解，目前，各县级

人事部门都设立了“人才培训中心”，负责对专业技术人员

进行“公需科目”的培训，其中也包括会计专业技术人员。

这样一来，会计专业技术人员每年要参加2次继教。这样的安

排，不仅浪费了教育资源，会计人员对此也很有意见。来源

：考试大来源：www.100test.com本文来源:百考试题网采集者

退散 根据财政部《关于印发〈关于加强专业技术人员继教工

作的意见〉的通知》（国人部发〔2007〕96号）规定，专业

科目培训主要由行业主管部门组织、施教机构和用人单位具

体实施，而公需科目的培训则由人事部门会同有关行业主管

部门组织开展。 笔者建议，财政部门和人事部门应搞好会计

类专业技术人员继教工作的衔接，出台相关政策，推行培训

制度，强化培训力量，节省培训时间，方便会计人员。多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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